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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因工作需要，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需租赁干部周转房一套，解

决住房需求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房源区域：以贵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（解放路 32 号）为圆

心，导航距离步行不超过 1.5 公里，具备提供拎包入住条件（包

括入住前的卫生打扫）电梯房一套，房屋产权证载面积人均不大

于 50 平方米，户型要求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或一室一厅一厨一

卫。

三、技术要求

3.1 具体要求

（1）出租方根据采购公告要求，在规定时间为承租方提供

适合的房源（房源产权明晰，有完全产权，且不存在法院扣押、

强制执行等涉及法律民事纠纷情况）。出租方应为房屋产权持有

人，需提供房源产权证或购房合同等相关产权证明，以及房屋产

权人身份证。

（2）出租方提供的房源所在小区应具备完善的物业管理，

房屋及附属设施无安全隐患（门窗、家具、电器和卫生间洁具整

洁完好，无漏水漏电漏气等），装饰装修条件满足承租方现场查

勘要求，房屋配置设备设施详见 3.2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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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出租方须按时向承租方交付房屋，租赁期内不得另行

租赁他人，如出租方发生一房多租，应赔偿承租方损失。

（4）租赁期内的水电煤气费（含公共水电分摊费）、住房

押金、有线电视费、网络使用费、室内固定电话费等费用由租住

人自行缴纳，出租方协助办理。租赁期内产生的物业管理费、税

费等相关费用均由出租方承担。

（5）出租方负责租赁房屋的日常服务管理有关工作，包括

房屋使用过程中设备设施出现非人为故障时的维修等工作。做好

卫生清洁和钥匙发放等入住准备。

（6）租赁期间，非因租住人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损坏或者出

现质量问题的，由出租方负责修理。出租方应在接到租住人维修

通知后 3 小时内给予回复，7 日内完成房屋缺陷维修，并经承租

方组织验收通过。出租方不按前述约定履行维修义务的，承租方

有权自行维修或委托第三方维修，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出租方承

担。如因维修房屋影响承租方使用的，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

期。

3.2 房间配置需满足以下要求

床（含

床垫）
沙发 衣柜

书桌/

椅
空调 电视 冰箱 洗衣机 消毒柜

1 1 1 1 1 1 1 1 1

热水器 晾衣架 饮水机 微波炉 电磁炉 餐桌/椅
暖风机

/浴霸
烧水壶 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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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1 1 1 1 1 1

光纤入

户，具备

接入条件

3.3 服务期限：至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
四、结算方式

因本项目列支资金管理要求，故从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，

对当年租赁费用进行一次结算；次年 3 月份前对剩余租赁费用再

进行一次结算。

五、项目交付的成果

出租房提供满足承租方现场查勘要求的房屋。


	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办公室

